

國是論壇
時　　間　中華民國105年4月1日（星期五）9時1分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蘇院長嘉全

主席：現在開始進行國是論壇，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3分鐘。

首先請廖委員國棟發言。

廖委員國棟：（9時1分）主席、各位同仁。最近大家都非常關心浩鼎案到底後續會如何發展，我認識翁院長多年，我個人非常敬仰他，因為他不單單是首位發展多醣分子自動化化學合成的科學家，同時也是我國未來諾貝爾獎候選人之一，所以我們應該要支持、應該要保護他。但是到今天為止，我們看到戲碼越演越是離譜，翁院長到今天為止滯美不歸，已經造成本案撲朔迷離，這不是一個政治和學識，而是道德的議題，我們要求也呼籲翁院長要快點回來幫大家解盲，說清楚、講明白。

大家感到困惑的是，蔡總統家族對整個臨床試驗過程到底知情還是不知情？準總統的行程何其慎重，為什麼浩鼎解盲失敗，股票狂洩的關鍵時刻，蔡總統要替這樣一個養套殺的公司打氣，而不是幫投資人討回公道？如果是蔡總統的家人投資浩鼎，拿到一句話「交付信託」就好了嗎？最高政治人物的家人、最高學術龍頭的女兒，統統投資了浩鼎，像這樣黃金A咖的陣容，政府查得下去嗎？投資人被坑是不是就自認倒楣呢？

本席期待520之後的新政府能夠繼續查辦這起內線交易案，不要看到總統就轉彎，這是新政府上任以後對廣大被坑殺的投資人最起碼的一個交代。我們看到的事實是翁院長的女兒持有多數浩鼎股票，理專要賣股票還要打電話問翁院長，股票支配權和所有權若不是翁院長的，理專為什麼要打電話給翁院長？這已經涉及違反內線交易了。所以我們再次呼籲翁院長應該儘速回國把事情說清楚、講明白，未來你還是諾貝爾獎候選人。

主席：請陳委員歐珀發言。

陳委員歐珀：（9時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周內湖發生震驚社會的女童虐殺案，隨機砍人的事情一再發生，令社會人心惶恐不已，更凸顯社會安全網的漏洞。值此之際，本席認為我們應該不分黨派共同面對，畢竟眼前最嚴肅、最迫切的課題就是社會治安的問題。在這起不幸事件發生之後，準總統蔡英文前往案發地點悼念罹難的劉小妹妹，並致上一封信給堅強勇敢的女童母親，展現領導人應有的溫度，令人激賞。但身上肩負的重責大任，如何扭轉社會治安，讓人民生活安定，將是首要之務。蔡總統在信中提到，現今每個小孩子上學的時候，爸媽都要牽緊小朋友的手，彷彿每放開一秒鐘，孩子就會陷入極大的危機當中，這對臺灣民主社會來講何其諷刺！

光是隨機殺人的案件，7年來就發生9死36傷，蔡主席此刻點出社會出了問題，也受了傷，不會只有心痛與不捨，也不會只有憤怒，他會盡全力把這些洞補起來，並在反毒、兒少安全、警力、心理健康和精神醫療這些面向上加倍努力，讓人民真正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本席認為蔡主席所說，住在臺灣的人都有權利不要生活在恐懼當中，政府要負擔最大的責任。即刻起，整個國家社會安全網有破洞、做不足的地方都要儘速強化，或是補起來，也要注意社會邊緣人的妥善處理，甚至毒品泛濫、犯罪偵防上的問題及警力不足等，都要一一檢討。

日前本席再度提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的修正，希望本院朝野共同支持，將隨機砍人事件的根源──吸毒問題減少，並從教育面誘導愛與良善的本質，營造一個和諧共生的社會，讓人民從此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主席：請柯委員志恩發言。

柯委員志恩：主席、各位同仁。再過幾天就是4月4日兒童節，這原本是一個屬於歡樂的日子，但是由於內湖女童被殺事件，讓全國家庭都蒙上一層陰影，特別是對於家中有幼兒的父母親來說，更是壓力倍感增大。

每一次一件不幸的事情發生之後，我們都期望它是最後一次，這時候我們要問全國各大行政機關，包括立法院，到底有沒有辦法給全國人民更大的信心？除了在消極層面將所謂的高危險群處置安頓之外，是否可以在心理衛生方面給予更全面性、扎根性、立法性的法案？過去很多心理學界也提出相關議題，但是都被忽略了，我們需要急起直追，給全民一個很完整的法案，可以說是目前最迫切需要的。
為什麼一個良好的法令永遠在悲劇發生之後，大家才會重視到？從過去的921事件開始，我們因為感受到臺灣社會需要很多心理諮商，所以有了心理師法；桃園八德國中發生群體霸凌事件之後，我們才開始修訂國民教育法第十條，增設需要更多心理輔導人員；鄭捷事件之後，我們才把過去一直推動而且10年來都沒有完成的學生輔導法立法成功，特別把學生輔導工作的三級架構列入法案當中；社會上出現非常多失能、失智的悲劇之後，我們才有長照法；這次小燈泡事件之後，我們又要修精神衛生法，永遠都是在發生一個悲劇之後，我們才開始想到法令的重要，所以本席目前就特別提出一個心理健康促進法，這個法包括精神心理疾病的診斷、復健還有治療，它回應的近期很多社會性問題，包括自殺率高居不下、虐童事件的頻傳、青少年的中輟還有行為的偏差、家暴還有性侵害層出不窮、菸酒藥物濫用日益惡化，還有民眾因為失業、失戀及離婚導致的創傷憂鬱，更不要說我們有很多的天災人禍。天災人禍之下，很多人民心裡受到急遽的創傷這等等的問題，他們都需要很多心理感受的協助。

所以我們過去以精神病患為立法照顧對象的精神衛生法，實在沒有辦法完全地兼顧到一般民眾心理健康的需求，因此絕對有必要仿照歐美先進國家單獨訂定法律來照顧全民的心理健康。所以本席已經提出並進行連署，希望本院同仁給予支持，更希望衛福部不要再以現有的精神衛生法為藉口，來讓我們推拖延滯，謝謝。

主席：請黃委員昭順發言。

黃委員昭順：（9時11分）主席、各位同仁。本星期在立法院大概有幾個非常嚴重的亂象，第一個，有幾位政務官在立法院不斷地被凌遲，不管是言語的暴力或其他肢體的暴力等，甚至用「賊頭」來形容部會首長，本席認為這是非常不當的行為，同時也讓環保署長送到醫院救治當中；第二個，民進黨以壓倒性的人數做法案上的暴力行為，本席在此要特別提到，這個星期一在內政委員會，民進黨以多數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不顧憲法第一百二十九條明文規定，我們以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的方式，作為我們的投票行為。在地方制度法第四十四條及第四十六條，也可以說是目前外界爭議最多的，大家擺明是「賴清德條款」或「李全教條款」。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在國內包括所有的地方議會的民意代表有百分之三十幾以上是無黨籍的，蔡英文主席當選之後，她不斷地說：「謙卑、謙卑、再謙卑」。甚至在立法院選出院長之後，也推出我們的議長要中立，但是如果用記名投票的方式，很顯然未來議長選舉，不管是立法院或地方議會都不可能中立，此其一。

第二個，甚至在這樣的過程當中也會淪為打擊小黨最大的方法，同時也可以淪為整個賄選的保障條款。所以本席在此呼籲，再怎麼「壓霸」也不能違反憲法的規定，我們請民進黨雖然你們執政而且也占多數，但是以往國民黨即使占多數，我們也不敢用這麼「壓霸」的方式：第一個，欺壓部會首長；第二個，使用這種方式做政治攻防，讓民進黨準備在所有的政治體系裡面「規碗捀去」。本席在此期期以為不可，也呼籲大家一起來反對。以上謝謝。

主席：請林委員麗蟬發言。

林委員麗蟬：（9時15分）主席、各位同仁。據國內學者研究指出，台灣精神病患出院一年內再住院率達20%，許多病患反覆出入院，輾轉於各醫療機構，學界稱之為「旋轉門效應」。精神病患因病情不可抗力因素，壓力耐受性較差，即使病人已經接受醫療，出院後仍可能面臨功能退化、人際關係惡化、社會適應困難等困擾，若缺乏完善社區照護及追蹤服務，病情容易再次復發。

麗蟬認為，國內嚴重缺乏精神病患社區照顧及復健資源，病人離開醫療體系後，大多由家屬負起照顧責任。然而，許多病友家庭在缺乏外部協助的情況下，長期承受高強度壓力，最後導致家屬身心俱疲，病人也未能獲得妥善照顧。
除此之外，自96年精神衛生法修正以後，每年強制住院案件量，從原先每年平均三千多案，快速下降至目前只剩下六、七百案。麗蟬認為，強制住院案件減少，但是社區照顧資源卻未同步提升，最後的結果只是讓嚴重病人出院回到社區環境後，卻得不到足夠的照顧服務，反而讓病友家庭的照顧更加沉重，無疑是雪上加霜。

麗蟬認為，去機構化、社區化是國際精神醫療及照顧服務的主流發展趨勢，台灣若要跟上國際腳步，推動精神醫療去機構化未嘗不是件好事。但是，相對的配套措施必須充分完善，社區照顧資源必須足夠，否則去機構化很可能弄巧成拙，甚至造成反效果。

其實民間社福團體、學術界多次從實務需求及學理層面倡議精神衛生體系改革，為提升國內精神病患醫護品質，麗蟬呼籲，衛福部應該重視社區照護模式對精神病患的正面幫助，重新檢討精神衛生體系資源配置，盡快提升社區照顧服務品質。

主席：請吳委員志揚發言。

吳委員志揚：（9時18分）主席、各位同仁。近年來社會發生多起的婦女遭到跟蹤騷擾的案件，比較輕微的就是心理受到影響感覺恐懼，比較嚴重的甚至會造成致命的死傷。根據調查有12.4%的年輕女學生以及超過5%以上的婦女，都曾經遭遇過跟蹤騷擾的情況，統計起來有數十萬的婦女，生活與生命受到影響，這個層面非常地大。大家通常認為跟蹤騷擾是小事，所以忽略了。但是據國內外的研究指出，跟蹤騷擾除了對當事人可能造成致命的危險以外，對於被害人及周邊的親友，在身心、生活及工作各方面都會造成相當大的恐懼。所以政府必須正視而且要設法建立周延的法律保護體制。本席查閱目前台灣的法律，只有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經勸阻不聽，裁罰金額3,000元以下，本席認為如此無法有效嚇阻犯罪，也無法保護受害女子。在家暴法中雖有保護令的設置，但是適用對象僅限家庭成員之間施暴才能申請，若遇到瘋狂的追求者，或是陌生人跟蹤，這部分根本派不上用場。所以，當務之急就是讓「跟蹤騷擾防制法」盡快立法通過，將保護對象擴及所有民眾。
志揚特別在婦幼節的前夕，草擬並提出「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本法有數個重點茲說明如下：一、明訂何謂跟蹤及騷擾，如果跟蹤騷擾造成被害人身體、生命、財產及自由受到侵害時，犯罪行為即時成立，並且提高罰度或刑度。二、建立完整警告、刑罰及發布防制令等多重保護機制；三、申請保護對象不限男、女，也不限家庭成員，無論被害人是否認識跟蹤騷擾者，皆可申請受保護。本席在此呼籲朝野不分黨派，能夠支持訂立「跟蹤騷擾防治法」以及改善相關法令制度，我相信這是送給全國婦幼朋友們最好的婦幼節禮物！

主席：請王委員惠美發言。

王委員惠美：（9時21分）主席、各位同仁。幾天前，4歲女童小燈泡遭到殘忍的殺害，造成國人的公憤與不安，每當有這類不幸的事情發生，所有人都祈禱這會是最後一件！但事實上，卻一再地令人心碎。近3年來，每年都有重大的隨機殺人案件，2014年鄭捷捷運殺人案，2015年北投文化國小8歲女童遭割喉案，後者發生迄今未滿一年，受害女童小燈泡還來不及長大就遭到殘害。近7年台灣共計發生10件隨機殺人事件，本席認為此與社會根本結構的改變有極大的關係。

為避免更多的憾事發生，政府不能再漠視社會失序的現象，應當立即著手建立防制機制，對此本席建議如下：一、加強生命教育，防制隨機殺人犯應從教育做起，灌輸學生正確的人生觀，教導他們面對逆境的能力，一旦家長及老師發現學生有負面的行為或情緒，應當及時介入，避免種下暴力犯罪的根基；二、經濟安全，政府必須妥善分配資源，注意失業者問題，並建構合宜的就業與社會福利措施，以滿足各階層需求，減少衝突與暴力行為；三、全力掃蕩毒品，毒品累犯犯罪比率高，為治安惡化留下許多不確定因素，2015年及本次殺害女童的兇嫌，都有吸毒的行為，警政單位應加強吸食毒品人口的監控，提升戒治成效，讓毒癮者得以順利戒除，回歸社會，降低再犯率；四、建構社會立即通報系統與強制就醫，小燈泡事件兇嫌早有諸多跡象透露出行為失常，但國內的通報系統及社會機制的處置失靈，若能在發現行為異常者時立即通報，就有機會阻止犯罪事件發生。

本席呼籲大家停止撕裂社會的信任、立場的對立及衝突的行為，共同反思與極力彌補社會結構及制度的不平，用愛與關懷及時拉住隱性犯罪者一把。如此才能夠杜絕悲劇再次發生，並且重拾台灣的社會信任，因為有信任就有希望，有希望就能穩固國家的環境。

主席：請陳委員宜民發言。

陳委員宜民：（9時25分）主席、各位同仁。今日我們要為小燈泡妹妹哀悼，同時也要儘速亡羊補牢。近日，內湖殺童案造成整個社會人心惶惶，除了哀悼受害的小燈泡妹妹之外，我們也必須譴責兇手，對社會及國家體制我們更應當痛定思痛，亡羊補牢。

昨天本席在衛環委員會對國家衛生院進行質詢，有關他們在物質濫用方面的精神醫學研究計畫明顯不足，面對這次兇手有服用新興二級毒品「浴鹽」MDVP的情況，國內對於此一毒品的危害，不論是在毒理學或是在動物實驗方面，竟無任何相關資料可稽。換言之，我們應該加強國衛院在這方面的研究，足以提供給法治單位、TFDA與法務部做為制訂政策的參考。因為新興毒品層出不窮，每當法務部訂定新興毒品級數時，經常欠缺相關資料可參。

此外，本黨黨團已經公開呼籲，應該儘速排案討論並修訂精神衛生法，目前根據本法，若被鑑定為非嚴重精神疾病患者，無法進一步實施緊急安置及強制住院，通常於患者症狀解除後，便讓家屬帶回或自行就醫。以本次內湖殺童案的兇手為例，他曾經因為服用毒品，被警方強制送醫，因為無法要求他繼續留院治療，只能讓他出院，可見我國的精神衛生法已經產生漏洞。

鑑此，本席呼籲將來的會期中，大家能夠一同修法，讓精神衛生法規範包括毒癮、酒癮以及嚴重精神疾病的患者，施以強制就醫，以修補社會安全網絡，防患於未然，避免此類憾事一再發生。

主席：登記國是論壇發言的委員均已發言完畢。另有簡委員東明對國是論壇提出書面意見，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簡委員東明書面意見：
新竹縣尖石鄉司馬庫斯產業道路發生遊覽車墜谷重大傷亡事件後，公路總局交通部清查危險道路，提出禁行大客車標準，將非公路系統的產業道路、農林道、原鄉道等納入檢視。經彙整大客車禁行路段有491處，加上省道的22處，總數達513處。但以高雄市那瑪夏區來說：台29總0k~35k（那瑪夏至甲仙）「禁行大客車」：非常不合理，不符實際狀況。因為八八水災已逾5年，公路總局施作之那瑪夏區對外道路早已整修完成，全線安全為何「禁行大客車」？此已嚴重影響那瑪夏區觀光產業及未來發展。「原鄉觀光被判處死刑」情何以堪！不僅那瑪夏，全國原鄉也因此禁令多年來不知損失多少觀光收益？

希望交通部重行考量，順應潮流，調整政策，開放大客車行駛山地原鄉。

主席：國是論壇到此告一段落。



